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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董广 因工作原因出差 蓝来富 

董事 陈军 因工作原因出差   

董事 盛军 因工作原因出差   

 

1.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或其他事项段的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景谷 600265 景谷林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忠明 杨忠明 

电话 0879-5226908 0879-5226908 

传真 0879-5228008 0879-5228008 

电子信箱 jgan2301@sina.com jgan2301@sina.com 

 

1.6 公司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 

公司是景谷县的龙头产业和经济支柱，是云南省林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国

家重点扶贫龙头企业，属于林业产业。主要从事林化产品加工和人造板制造、森林资源培育、木

材采运、加工及林业技术研发。生产产能设计：松香年产能力达 3 万吨、松节油规模 0.6 万吨；

林板年生产能力达 13 万立方米（其中：胶合板线 5 万立方米；中密度纤维板线 5 万立方米；细木

工板线 2 万立方米；集成材线 1 万立方米）。公司重视质量管理与品牌建设，推行清洁生产，通过

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报告期内，主要生产、销售人造板及营

林造林业务，其中人造板包括胶合板、细木工板及中密度板。人造板业务：公司通过技术创新，

已研究开发出各种幅面和规格的胶合板、集成材、刨切贴面板、细木工板、中密度纤维板等“航

天牌”系列产品，产品品质优良、性能稳定、市场形象好，产品连续被评为“云南省名牌产品”、

“中国知名人造板十佳产品”，“航天”牌商标获“云南省著名商标”。 产品广泛应用于家具制造、

室内装饰、建筑装潢等各种领域。产品主要在云南地区销售，并销往全国各地，深受广大客户喜

爱和信赖。不断提高木材综合利用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坚持“材尽其用”，已研究开发出各种

幅面各层次胶合板、刨切贴面板、细木工板、中密度纤维板等“航天牌”系列产品，产品品质优

良、性能稳定、市场形象好，产品连续被评为“云南省名牌产品”、“中国知名人造板十佳产品”，

“航天”牌商标获“云南省著名商标”。 产品广泛应用于家具制造、室内装饰、建筑装潢等各种

不同领域，产品主要在云南地区销售，并销往全国各地，深受广大客户喜爱和信赖。 营林造林业

务：公司拥有核心原料林基地 44 万亩，为人造板制造及林化产业提供配套原材料为人造板制造及

林化生产提供配套原材料。公司积极走“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路子，经过 20 多年的营林造

林，在核心基地及周边营造 20 余万亩速生丰产林。公司速生丰产林主要树种为思茅松、尾巨桉及

西楠桦等特殊用材林。原料林基地的大力营造是打造公司成为思南地区最大林板生产基地的基础。

经营模式消费者原料采购产品研发代理销售零售生产加工 

（二）经营模式 

    公司产品经营模式为产品研发、原料采购、生产加工、代理销售（零售）几个环节，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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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随着国家林业政策的调整，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全面停止，人造板制造业从整体上看产能持续

增加，但整体效益下滑。行业盈利能力仍处于较低水平。一方面，受国际市场萎缩和国内房地产

调控影响，人造板下游产业均放慢发展速度，造成了部分人造板市场短期销售不畅的局面。另一

方面，木材原料短缺，原辅材料价格上涨，物流、人工和资金等生产成本增加，造成大多数企业

效益降低，个别企业被迫停产。总体来说，当前人造板行业生产规模发展减缓，资源瓶颈仍然存

在，产品结构亟待调整，技术创新有待加强。针对国家政策及经营形势的变化，公司将充分利用

景谷县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继续坚持森林资源为基础，选择开展林药结合、林养结合、林油结

合的模式多层次综合开发。同时，维持现有国家批准的林木生产限额，凭借自身拥有速生丰产林

基地及人才队伍、管理、销售、品牌、品种的优势，加大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投入，逐步开发安

全、环保、满足市场需求的大幅面、特薄型、异型板、抗静电、阻燃板、防潮板、无醛板、镂铣

板及其他各种特殊用途的产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产品体系。为注重质量管理和产

品结构优化升级的品牌企业带来发展机遇。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342,939,853.45 416,143,875.45 -17.59 538,078,680.16 

营业收入 87,847,153.84 95,927,290.65 -8.42 250,238,48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1,048,817.64 -45,727,576.33   14,208,89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0,835,328.33 -74,876,754.54   -84,565,33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1,493,672.76 10,245,085.43 -895.44 55,972,661.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299,793.75 33,266,054.72 -63.03 87,139,297.40 

期末总股本 129,800,000.00 129,800,000.00 0.00 129,800,00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0 -0.35   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0 -0.35 1 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58.08 -138.11 减少119.97个百分

点 

29.08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0,689,192.85 31,387,234.24 15,674,482.67 20,096,24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970,400.51 -16,066,826.48 -13,226,416.02 -51,785,17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9,877,905.77 -16,900,385.21 -13,012,470.62 -31,044,566.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65,314.76 21,533.01 12,346,486.24 1,097,089.26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92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239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广东宏巨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35,702,700 27.51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景谷森达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 

  32,026,748 24.67   无   国家 

北京澜峰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6,490,054 5.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景谷供电有限公司   1,338,200 1.03   无   国有法人 

黄小梅   1,290,200 0.9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1,229,990 0.94   未知   未知 

王坚宏   973,800 0.7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崔虹   764,800 0.5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高景华   749,600 0.5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胡昇平    729,700 0.56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前十名股东中，小康控股与澜峰资本于 2015年 11月 6日达成一



说明 致行动的协议，有效期为两年。截止公告日，小康控股持有本公

司 32,026,748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份 24.67%，其一致行动人澜

峰资本持有本公司 6,490,054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份 5.00%。小

康控股与澜峰资本合计持有本公司 38,516,802 股股份，占本公司

总股份 29.67%，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广东宏巨、小康控股、景

谷电力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是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

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总额 342,939,853.45 元(其中流动资产合计为 212,971,556.90 元，非流动

资产合计为 129,968,296.55 元)比去年同期的 416,143,875.45 元减少 73,204.022.00 元,减幅为

17.59%；负债总计 428,348,362.40 元(全部为流动负债)比去年同期的 409,962,083.31 元增加

18,386,279.09 元,增幅为 4.48%；股东权益合计-85,408,508.95 元，其中少数股东权益-3,914,836.19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合计 -81,493,672.76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中股本为

129,800,000.00 元，资本公积为 175,895,017.12 元，盈余公积为 13,786,380.32 元，未分配利润为

-400,975,070.20 元。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7,847,153.84 元，比上年同期的 95,927,290.65 元减少

8,080,136.81 元减幅 8.42%；实现营业利润-70,387,059.21 元，比上年同期的-75,860,509.97 元减亏

5,473,450.76 元；利润总额为-91,320,301.09 元，比上年同期的-46,708,123.17 元增亏 44,612,177.92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1,048,817.64 元。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报告期内没有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无需追溯重述。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森力有限责任公司、云南江城茂源林业有

限公司、云南登明集装箱地板有限公司、云南云松林产工业有限公司、云南景谷林业林化有限公

司、景谷兴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 6家。详见本附注“七、合并范围的变化” 及本附注“八、

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1、公司董事会同意注册会计师关于增加强调事项段的意见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公司累计亏损 40,097.51万元，股东权益-8,540.85万元，货币资

金 124.56 万元，逾期银行借款 8,800 万元，拖欠银行利息 4,687.52万元，可能存在正常经营过

程中无法变现资产，清偿债务。这些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

重大不确定性。虽然公司积极寻求改善经营状况的途径，并已充分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

经营状况未得到明显改善，其持续经营能力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机构根据《中国注册会

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 号—在审计报告中

增加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之相关规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作为强调事项予以说明。公司

将全力做好生产经营工作，提升盈利能力，降低经营风险，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 前述强调事项

段对公司 2015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和 2015年度的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2、、监事会对董事会做出的《董事会关于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出具

如下意见：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    

（1）我们认为，该报告客观、真实，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该审计意见及报告无异议； 

（2）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除导致带强调事项段外，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公司 2015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5年度的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3）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已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进行了说明，公司管理层经过认真讨论与分析，

在今后公司持续经营方面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改善公司经营状况。       

监事会将认真履行职责,对董事会管理层的履职情况进行监督，以确保公司持续经营和发展。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0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